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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统一的不动产登记信息管理基础平台，对房价有何影响？

不动产登记，不会带来“降价潮”

登记不会带来“降价潮”

登记顺利完成可以为房产税征收做好技术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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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发现，对于不动产登记的“威力”，公众
首先寄望于其能够平抑房价。 甚至有房地产业
内人士也提出，如果不动产登记实施，房价马上
会下跌的观点。孙宪忠认为，不动产登记的主要
意义并不是调控房价，而在于明晰产权，更有效
地保护不动产权利人以及不动产交易当事人的
合法权益，保障房屋等不动产的交易安全。

中国房地产学会副会长陈国强也提出，对
于不动产登记与房价正向联动预期不应过高。

他分析，就房价本身来说，最终决定因素还是
供求关系。不排除有些家庭或个人由于不愿进

行登记，而对部分房产做些处置。 这虽然会使
部分存量房源加速进入市场流通，有可能在局
部区域出现供应增加导致的房价下行，但是对
于不动产登记会带来降价潮甚至房价崩盘的
担心则完全没有必要。

不动产登记是否是今后开征房地产税的
前提？ 不少业内人士对此持肯定态度。 陈国强
认为，不动产登记为征收房产税在技术条件上
做了准备。 如果登记顺利完成，房产税开征就
可以进入快车道了。他也坦陈，房产税的出台、

征收还需经过多道程序，短期内不会落地。

“从长远看，推进不动产登记制度对房地
产业的影响应当说是正面的，是房地产市场步
入健康规范管理的前提。不动产的登记确权是
个摸清家底的过程， 尤其对农村住房市场而
言。 ”陈国强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完
善产权保护制度”“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

等，都离不开不动产统一登记。 目前农村住房
市场的存量、规模都不亚于城市市场，但农村
住房居住状况、条件、具体面积等数据几乎是
空白， 通过不动产登记既可以把这个量摸清，

也有助于加强对农民财产权利的保障。

今年年初， 在北京工作的白领张齐准

备自己创业。急需启动资金，就到银行办理房

产抵押贷款。 银行方面说要查验其房产真实

性，让他回去等消息。左等右等，不见回音。再

去问，银行解释，由于需要到住房和土地两个

部门分别查询，会耽搁些时间。 张齐很无奈，

为啥没有一个统一的信息平台， 能让银行迅

速了解申请人的情况？

按照日前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公布的《不

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征求意见稿）》，今后我国

将建立统一的不动产登记信息管理基础平

台。那时，像张齐这样创业的人将不会再遇到

这样的无奈。

实行不动产统一登记后， 哪些不动产需

要进行登记？登记是自愿还是强制？公民隐私

如何保护？ 登记会对房地产市场带来怎样的

影响……围绕这些社会普遍关心的问题，记

者进行了采访。

环君姚珑

登记的不只是房产

不动产登记采取自愿原则，但不登记可能出现法律保护不足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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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动产登记，首先要界定何为不动产”，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研究员孙宪忠说，“实
物形态的土地和土地上下附着的建筑物、构筑
物、生存物等都是不动产。 ” 看似专业的不动
产概念实际上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息息相
关，土地、房屋、草原、林地、海域等都属于不动
产范畴。 简而言之，不动产登记就是物权登记
或是权利登记。不动产登记制度作为一项基本
的物权制度， 可以更好地保障不动产交易安
全，有效保护不动产权利人的合法财产权。

哪些不动产权利需要登记？ 《征求意见稿》

规定，需要办理登记的不动产权利有：集体土
地所有权， 房屋等建筑物、 构筑物所有权，森

林、林木所有权，耕地、林地、草地等土地承包
经营权，建设用地使用权，宅基地使用权，海域
使用权，地役权，抵押权，以及法律规定需要登
记的其他不动产权利。 很显然，并非只有房屋
所有权需要登记。

不动产登记是自愿的还是强制的呢？孙宪
忠说，不动产登记属于自愿登记。但是，在他看
来，这是一种“自愿的强制”。 因为如果不到登
记机关登记，会使房产、土地等不动产权利归
属和转让存在隐患。 “不动产权利的拥有并非
通过登记产生，但不动产交易作为一种权利的
交易， 交易过程中确认这些权利是否存在、如
何发生变动，都要依靠完善的不动产登记。 ”孙

宪忠解释。

不动产登记后， 私有财产情况会不会外
泄？ 事实上，为了保护公民的个人隐私，《征求
意见稿》严格限定了登记资料的查询范围和查
询申请人。只有权利人、利害关系人、有关国家
机关有权依法查询、复制不动产登记资料。 不
动产登记机构、不动产登记信息共享单位及其
工作人员应当对不动产登记信息保密。

小产权房是否可以申请登记呢？ 孙宪忠
说，不动产登记是对物权的登记，前提是这些
权利必须合法、有效。 小产权房目前仍是违规
建设的，按照“违法者则无权利”的原则，是不
可以申请登记的。

办证不用多跑腿
将用 3年时间全面建立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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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城市居民买了一套房，他的房屋所有
权和土地使用权要分别去土地和住房两个部
门进行登记；一个农村居民同时承包了耕地和
林地，他也分别要去农业和林业两个部门进行
确权。 多跑腿，这是目前人们办理不动产登记
面临的另一个无奈。

“这是由于我国的不动产是分散登记的，登
记职责分布在多个部门，甚至曾经在多个级别，

都是各管一摊”，孙宪忠认为，作为计划经济的
产物，多部门、多级别登记主要是为了加强行政
管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特别是市场经济对
归属清晰、权责明确的产权制度要求越来越高，

分散登记的弊端越来越明显。登记程序、标准各
不相同，权属证书五花八门，不仅增加老百姓办

证跑腿的成本，还会带来交易风险。

据了解，目前在我国，建设用地使用权和
集体土地所有权等由国土资源部门登记，房屋
所有权等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登记，林地所
有权和使用权由林业部门登记，水面、滩涂的
养殖使用权由渔业部门登记，海域使用权则由
海洋部门登记。

去年底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建立
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 目前已明确，由国土资
源部负责指导监督全国土地、 房屋、 草原、林
地、海域等不动产统一登记职责，未来要做到
登记机构、登记簿册、登记依据和信息平台“四
统一”。各地则在中央统一监督指导下，结合本
地实际，将不动产登记职责统一到一个部门。

在今年
3

月召开的第一次不动产登记工
作部际联席会议上，国土资源部部长姜大明表
示，将用

3

年时间全面建立不动产统一登记制
度，用

4

年时间运行统一的不动产登记信息管
理基础平台，实现不动产审批、交易和登记信
息实时互通共享和依法查询，形成不动产统一
登记体系。

最近，国土资源部不动产登记局常务副局
长冷宏志在接受中国政府网在线访谈时也透
露，从

2014

年开始，力争
1

年左右时间基本完
成各级职责整合和基础制度建设；

2

年左右时
间逐步衔接过渡，统一规范实施；

3

年左右时间
全面建立并完善各项制度；

4

年左右时间建立
有效运行的不动产登记信息管理基础平台。

制度设计不能且
行且看
应打消公众“登记是财产
大起底”的疑虑
����专家强调，不动产是绝大多数

国民的主要财产形式，不动产登记

涉及每个家庭，要在明确根本目的

是保障交易安全、保护权利人权益

的前提下，做好制度设计、配套改

革等工作。

———不搞另起炉灶。 孙宪忠

说，推动不动产统一登记并不是要

重复登记，而是在已有成果基础上

进行吸纳、整合，形成更加高效统

一的物权登记体系。 现有的各类不

动产权证书会继续有效，今后的登

记工作不会影响现有证书的法律

效力。

———配合正面引导。 对于不动

产登记，社会各方面会有不少的顾

虑和不理解，陈国强建议，一方面

不应回避矛盾，对于类似小产权房

等问题如何处理要有明确的思路，

另一方面应明确登记本身不涉及

权属来历，并非“财产大起底”，打

消公众疑虑， 让他们积极配合登

记。

———坚持便民利民。“不动产

登记是对公众的物权进行登记，并

非行政管理手段，有关政府部门的

观念应当转变。 ”孙宪忠说。今后应

进一步厘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通

过整合登记职能， 减少办证环节，

节省登记费用， 更好地方便企业、

群众申请和办理不动产登记。

———完善制度设计。 陈国强

说，因为不动产登记涉及家庭或个

人的重要财产信息，登记制度的设

计就不能只着眼登记这一个环节。

对于采集的信息如何使用、 管理，

后续信息如何更新等工作应在系

统构建、启动之前尽量完善，不能

抱着“走一步看一步”的想法。

———做好配套改革。 孙宪忠认

为，从过去的多部门登记改革转为

统一登记，原来各部门登记机关的

人员如何安置，未来是否要建立登

记官制度、实行统一登记后如何建

立人员培训制度等，这些配套改革

措施都需要尽早做出安排。

（据《人民日报 》）


